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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BUREAU CIRCULAR MEMORANDUM NO. 119/2019 

 

From : Permanent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To : Supervisors and Heads of 

Kindergartens, Kindergarten-cum-

Child Care Centres and Schools 

with Kindergarten Classes joining 

Kindergarten Education Scheme 

Ref. : EDB/PDT(ATE)42/13 Pt.3           

Date : 21 June 2019          cc : Heads of Sections 

Professional Study Tours for Teachers (2019/20-2020/21) 

 

Summary 

 

The purpose of this circular memorandum is to invite teachers (including school heads) of 

kindergartens, kindergarten-cum-child care centres and schools with kindergarten classes joining 

Kindergarten Education Scheme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kindergarte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fessional Study Tours for Teachers (“Study Tours”) in the 2019/20 and 2020/21 school years. 

 

Details 

 

2. The aims of organising the captioned Study Tours are to widen teachers’ horizons,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education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with a 

view to enhancing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uch as learning and teach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etc.  Teachers a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ir serving schools by making use of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 Study Tours. 

 

3. The Education Bureau (EDB) has commissioned service providers to organise the Study Tours 

for the 2019/20 and 2020/21 school years.  Of these, 4 routes are open to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and teachers.  These Study Tours range from 2 days to 5 days and cover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Please refer to Appendix I (Chinese version only) for the Information Sheet and the 

Application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Appendices II and III (Chinese version only) for the itineraries 

and further information of the 4 routes. 

 

Enrolment 

 

4.  Kindergartens may nominate individual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tudy Tours organised by 

the EDB on designated dates.  Kindergartens may also arrange to join tours of some routes on dates 

of their choice.  Teacher participation is volu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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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ing session 

 

5. The EDB will hold a briefing session on 28 June 2019 to provide schools with the application 

details for arranging Study Tours of their choice of routes and dates.  Details of the briefing session 

are as follows: 

 

Date: 28 June 2019 (Friday) 

Time: 10:00 am to 12:00 noon 

Venue: Room W301, 3/F., West Block, Kowloon Tong Education Services Centre,  

Education Bureau, 19 Suffolk Road, Kowloon Tong 

 

Each kindergarten can nominate one representative to attend the briefing session.  Participants are 

required to enrol through the Training Calendar System (TCS) on or before 26 June 2019 (TCS No.: 

PDT020190178). 

 

Enquiry 

 

6.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tudy Tours, please visit the webpage on “Programme for 

Broaden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Horizons” (https://www.edb.gov.hk/teachers_study_tours/).  For 

general enquiries about the programme, please contac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Division of the Bureau at 2892 5736.  For enquiries about the itineraries, please contact the 

respective service providers. 

 

 

 

Benjamin YUNG  

for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c.c. Heads of Sections --- for information 

 

 

https://www.edb.gov.hk/teachers_study_t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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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 2019/20-2020/21）  

簡介及申請細則  （幼稚園適用）  

 

 

(一 )  目的  

教育局舉辦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 2019/20-2020/21），目的是拓寬教師視野，

加深他們對內地教育、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認識，從而提升他們在學與

教及教育領導等方面的專業能力。  

 

(二 )  內容  

4 個供幼稚園教師參加的行程，分別為期 2 天至 5 天，資料簡列如下，有關

交流團對象、名額及暫擬舉行日期請參閱附件二，詳細行程於附件三列出。  

編號  行程名稱  日數  報名方法  

R6  四川考察訪汶川燃希望  5  個人  

R10  東莞惠州觀能源學節能  3  個人或組團  

R11  珠海深圳規劃生涯尋創意  3  個人或組團  

R12  珠海廣州知創科探城展  2  個人或組團  

 

(三 )  參加資格  

各參與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及設有幼稚園班級的

學校（下統稱「幼稚園」）現職教師和校長（下統稱「教師」）均可參加。

教師的參與全屬自願性質。  

 

(四 )  報名方法  

1.  個人報名  

(i)  教育局於指定日期舉辦的以上 4 個行程（R6、R10、R11 和 R12）

均可供幼稚園教師報名參加。  

(ii)  申請人可經由培訓行事曆報名。  

(iii)  有關交流團舉行日期及截止申請日期，請見附件二行程概覽（一）。  

(iv)  每位教師可於每一學年內以個人報名方法參加一次交流團。如教師

於同一學年內申請多於一個行程，必須在培訓行事曆註明選擇的優

次。  

 

2.  學校自行組團  

(i)  供幼稚園教師參加的行程中，其中 3 個（即 R10、R11 和 R12）可

供學校以組團形式報名參加。按此形式報名的學校可以自訂交流團

的出發日期 1。  

(ii)  學校須組成一個不少於 30 名及最多 40 名教師的團體，所有團員均

須合乎本文第三部份所述參加資格。  

(iii)  為鼓勵不同學校教師之間的交流，每個團組可由多於一所學校的教

                                                 
1最終出發日期以承辦機構及內地接待單位確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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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組成（學校數目不限）。  

(iv)  每所學校可於同一學年內申請一次以組團形式安排的交流團。  

(v)  每一團組須委派其中一位成員作為聯絡人，負責與教育局代表及承

辦機構聯絡，並與其他參加者商討有關交流團安排。  

(vi)  如團組有需要更改或延伸有關活動時段，以配合學校或教師的專業

發展需要（如探訪內地姊妹學校），在不導致原有行程刪減的原則

下，團組可與承辦機構協商。所有行程更改或延伸必須經教育局同

意及承辦機構確認安排。若涉及額外費用，承辦機構會向團組申請

人所屬學校提供報價。有關費用須全數由參與的學校自行負擔。  

(vii)  2019/20 至 2020/21 學年期間，每學年有三次接受組團申請。有關每

輪次申請可選擇的出發日期及遞交申請表日期，請參閱附件二行程

概覽（二）。  

(viii)  申請人須參閱附件四組團申請表填寫須知及填妥組團申請表，並於

截止日期前以郵寄或傳真方式交回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以

郵寄方式遞交申請的日期以郵戳為準。  

郵寄地址：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1 樓 W105 - W107 室  

（經辦人：項目助理（香港教師中心））  

傳真號碼： 2565 0741 

 

(五 )  取錄  

1.  個人報名  

(i)  過去未曾參加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的申請人會獲優先考慮。  

(ii)  申請人如於同一學年內報名參加多於一個行程，必須在培訓行事曆

註明優次，否則其優次考慮會按交流團出發日期而定（即較早出發

的交流團獲優先考慮）。  

(iii)  如申請數目多於交流團名額，將以抽籤方式處理。  

(iv)  教育局將透過培訓行事曆向申請人發出電郵通知申請結果。  

 

2.  學校自行組團  

教育局將按下列準則審批組團申請：  

(i)  計劃書內容  

(a) 學校的發展需要：交流團應配合學校的發展及教師的專業發展

需要，並可為學校發展增值；  

(b) 預期成果及成效：預期成果應切合學校組團申請的目標、學校

的發展計劃和教育發展優先項目；  

(c) 推廣及分享計劃：學校須提供可行的方案，並具體列明如何把

教師參與交流團的學習成果與校內及／或校外人士分享。  

（註：計劃書每部份內容字數上限為 400 字（包括標點符號））  

(ii)  組團學校數目及過往參與經驗  

組成的學校數目較多及／或其中學校未曾以組團形式參與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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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考察交流團的團組會獲優先考慮。  

(iii)  所有團員均未曾以組團形式參與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之申請會獲

優先考慮。經篩選後，如條件相若的申請多於交流團名額，將以抽

籤方式處理。  

 

註：組團申請獲批核後，團組須在指定日期前向教育局提交參加者名單

及向承辦機構提交旅遊證件和個人資料。如未能於指定日期前提交相關

資料，或所提交參加者名單不足 30 人，組團申請將會被取消。一般而

言，團組聯絡人須於結果公布日期後 10 個工作天內提交相關資料。  

 

(六 )  語言  

交流活動以普通話進行，參加者須具備基本中文能力。  

 

(七 )  費用  

1.  教育局全數資助交流團團員往返香港及內地參訪城市的交通費用，以及

在內地的主要開支，包括研習費、交通、住宿、膳食、考察地點入場費

等。  

2.  自費項目包括個人綜合旅遊保險及個人消費。  

 

(八 )  證書  

 完成交流團以及有關活動和報告的團員將獲教育局發出「研習證書」。  

 

(九 )  團員責任  

1.  團員須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證」及有效的「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2.  團員須參加與交流團有關的全部活動，包括出發前簡介會、行程表內的

參訪活動、小組反思討論、學習匯報、交流團後的總結會及分享會等，

並於交流活動結束後隨團回港及在指定日期前提交報告。  

3.  團員須於指定場合穿著正裝參與有關參訪活動。  

4.  團員須於交流團完畢後，呈交學習成果總結（如以個人及／或小組形式

提交書面報告、簡報或多媒體檔案），闡述交流期間的學習，以及如何

把交流團獲得的啟發和經驗應用於教學或學校發展。  

5.  團員須於行程結束前，填妥並交回由承辦機構代教育局派發的問卷，提

出對交流計劃／行程的意見和建議，供教育局作檢視相關行程之用。  

6.  已獲錄取的教師若在出發前要求退出，學校應立即與教育局協商安排其

他教師替補。即使有教師替補，退出的教師亦須支付因退團而產生的額

外費用。若學校未能安排其他教師替補，退出的教師須全數支付團費。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教師因病（須具醫生證明書）或其他重要事故而不

能如期隨隊出發，申請人須向教育局提交書面申請退出及附上相關證明

文件（包括校長及醫生簽署的證明），才可獲考慮豁免支付團費。  

7.  教育局建議團員自行購買合適的個人綜合旅遊保險（包括個人意外保障、

個人責任、醫療費用及緊急救援服務等重要保障範圍，以及足夠的保障

額）。  

 



 

4 

EDBCM19119_KG_APP_1 

(十 )  主辦單位免責聲明   

交流團行程涉及乘搭飛機、高鐵或中長途車程，以及戶外參觀活動，參加

者應衡量個人身體健康狀況是否適合參加。如參加者未能確定個人的身體

健康狀況是否適宜參加有關交流團，應先徵詢醫生的專業意見。  

 

(十一 )  收集申請者個人資料聲明  

1.  申請人所提交的個人資料及相關文件（如證件影印本等），將用於處理

參加「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之用。如未能提供所需資料，有關申請將

不獲受理。  

2.  教育局會按需要，將申請者的資料送交獲授權處理的承辦機構、運輸機

構、酒店或相關單位，以便安排學習、交流、參訪、住宿及交通等事宜。  

3.  交流團中所拍攝的相片、錄像及交流團後提交的報告可能用作推廣及分

享用途。  

4.  所有個人資料及相關文件將於相關交流團及其他有關活動完結後銷毀。  

5.  提交申請表的教師有權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特別行政

區法例第 486 章）第 18 和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項原則規定，查閱

和更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如對參加「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所收集的

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包括查閱及更正資料，請聯絡專業發展及培訓分

部（電話： 2892 5736）。  

 

(十二 )  最新資訊  

交流團的確實舉行日期及最新資訊將於 2019/20 及 2020/21 學年期間適時更

新，並上載至教育局「教師專業發展新單元：拓寬專業視野」的網頁

（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

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及培訓行事曆，教師可瀏覽有關網頁以獲得

最新資訊。  

 

(十三 )  查詢  

1.  如欲了解更多交流團的詳情，請瀏覽教育局「教師專業發展新單元：拓

寬 專 業 視 野 」 的 網 頁 （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

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2.  有關交流團的查詢，請聯絡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  

查詢內容  電話  

一般查詢及個人報名  2892 5736 

學校自行組團  3698 4359 

3.  有關行程的查詢，請與相關的承辦機構聯絡，聯絡資料詳列於附件三。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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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 

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 2019/20-2020/21）  

行程概覽（一）（幼稚園適用）  

個人報名  

 

教育局將於 2019/20 及 2020/21 學年舉辦下列 4 個供幼稚園教師參加的行程，教

師可以經由培訓行事曆報名，參與指定日期舉行的交流團。  

 

有關個人報名及取錄安排，請見附件一。  

 

個人報名安排  

 

查詢  

有關個人報名的查詢，請致電 2892 5736 與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聯絡。  

  

                                                 
1 交流團確實舉行日期及報名詳情將分別於 2019/20 及 2020/21 學年初上載至「教師專業發展

新 單 元 ： 拓 寬 專 業 視 野 」 網 頁 （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

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及教育局培訓行事曆，網頁所載資訊亦

會適時更新。  

編號  行程名稱  日數  

暫擬舉行時段 1 

（ 2019/20 及

2020/21 學年）  

截止報名  

日期  

R6  四川考察訪汶川燃希望  5  四月至七月  
交流團舉行前  

約三個月  

R10  東莞惠州觀能源學節能  3  

全年任何月份  
交流團舉行前  

約兩個月  
R11  珠海深圳規劃生涯尋創意  3  

R12  珠海廣州知創科探城展  2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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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 2019/20-2020/21）  

行程概覽（二）（幼稚園適用）  

學校自行組團 1 

 

學校可以組團形式參加供幼稚園教師參加的其中 3 個行程（即 R10、R11 和 R12）。

每一團組須有不少於 30 名及最多 40 名符合參加資格的教師，參與自訂出發日

期 2舉行的交流團。  

 

申請人須參閱附件四組團申請表填寫須知及填妥組團申請表，並於下列截止申

請日期前把組團申請表以郵寄或傳真方式交回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有

關學校自行組團及取錄的安排，請見附件一。  

 

學校自行組團安排  

可供學校自行組團的行程：  

編號  行程名稱  日數  

R10  東莞惠州觀能源學節能  3  

R11  珠海深圳規劃生涯尋創意  3  

R12  珠海廣州知創科探城展  2  

 

2019/20 學年組團申請時間表  

輪次  截止申請日期  申請結果公布日期  出發日期 2 

第一輪申請  2019 年 7 月 22 日  2019 年 8 月 5 日  

或之前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  

第二輪申請  2019 年 9 月 16 日  2019 年 10 月 14 日

或之前  

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第三輪申請  2020 年 1 月 13 日  2020 年 2 月 10 日

或之前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查詢  

有關學校自行組團的查詢，請致電 3698 4359 與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聯絡。  

 

                                                 
1 本計劃的報名詳情將適時更新，請瀏覽教育局「教師專業發展新單元：拓寬專業視野」的

網頁（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

tours/index.html）及培訓行事曆以獲取最新資訊。  
2 最終出發日期以承辦機構及內地接待單位確認為準。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teacher/qualification-training-development/training/teachers-professional-study-tour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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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II 

 

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 2019/20-2020/21）  

暫擬日程 1 （幼稚園適用）  

 

行程 R6：四川考察訪汶川燃希望   （五天）  

 

(一 )  學習目標：  

 考察汶川縣災後重建工作及地震對民生的影響  

 認識四川古今水利工程的發展  

 認識地質災害防治及災後學生輔導  

 體驗巴蜀文化  

 

(二 )  到訪城市：  

成都、映秀鎮、都江堰  

 

(三 )  考察活動及重點：  

日期  時間  活動及重點  

第一天  上午  從香港乘直航機往四川省成都市  

 下午  乘旅遊巴士前往汶川縣映秀鎮漩口中學遺址  

（認識學校遺址現時的教學用途）  

  參觀映秀地震遺址和汶川特別旅遊區／映秀東村  

（認識新開發的汶川特別旅遊區，以及映秀東村當地

居民現時生活狀況）  

第二天  上午  參訪映秀鎮一所災後重建學校  

（了解四川省災後學校重建工作；出席有關災後輔導

的專題講座；認識學校如何推行訓育及輔導相關的工

作；與學校教師交流）  

 下午  參觀都江堰風景區  

（了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歷史，以及無壩引水、自流

灌溉的科學原理；參觀景區內的歷史古跡）  

 晚上  反思及小組討論  

第三天  上午  參觀「 5． 12」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  

 下午  參觀吉娜羌寨和羌族民俗博物館  

（欣賞羌寨標誌性建築，認識羌族的文化特色，體驗

民族風情）  

                                                 
1 附件三所列為 4 個行程的暫擬考察活動及重點，具體安排有待確定。如有變動，以承辦機

構安排為準。如交流行程在內地學校假期或考試期間內進行，承辦機構可能會以其他參訪活

動代替到學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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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活動及重點  

第四天  上午  參訪四川大學  -  華西臨床醫學院  

（出席與災後輔導有關的專題講座；了解學院如何培

育義工進行大型輔導活動；與學院教師及學生交流）  

 下午  參觀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和成都大熊貓博物館  

第五天  上午  參觀寬窄巷子和錦里  

 下午  從成都乘直航機回港  

 

(四 )  承辦機構  

亞洲旅行社有限公司  

 

(五 )  個人報名  

教師可以透過教育局培訓行事曆報名。有關確實出發日期及截止報名日

期，請瀏覽培訓行事曆。  

 

(六 )  查詢  

有 關 行 程 的 查 詢 ， 請 致 電 2157 8994 或 以 電 郵 （ 馮 振 邦 先 生 ：

studytrip34@yzt.com.hk）與承辦機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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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R10：東莞惠州觀能源學節能   （三天）  

 

(一 )  學習目標：  

 探索珠江一帶的水資源及能源設施  

 認識企業如何推動節能及環境保育工作  

 了解東莞和惠州在大灣區的定位及發展優勢  

 

(二 )  到訪城市：  

深圳、東莞、惠州  

 

(三 )  考察活動及重點：  

日期  時間  活動及重點  

第一天  上午  從香港乘旅遊巴士往深圳  

 參訪廣東粵港供水有限公司  

（了解供水公司如何保持東江水的水質及開發新水

源）  

下午  從深圳乘旅遊巴士往東莞  

 參觀粵港供水金湖泵站和東深供水工程紀念園  

（了解東深供水工程概況及建設歷史）  

第二天  上午  參觀東莞水務局  

（領導介紹水務局的特色及服務範圍；出席關於節水

及公眾教育的專題講座）  

下午  東莞乘旅遊巴士往惠州  

 參觀合江樓、惠州西湖和東坡園  

（了解惠州市的環境及周邊發展；認識惠州歷史文物

及著名景點）  

 晚上  反思及小組討論  

第三天  上午  惠州乘旅遊巴士往大亞灣核電廠參觀  

（認識大亞灣核電廠的營運和環境管理；與核電廠的

職員交流，了解現時內地市場的人才需求）  

下午  乘旅遊巴士經蓮塘口岸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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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承辦機構  

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五 )  報名  

個人報名  

教師可以透過教育局培訓行事曆報名。有關確實出發日期及截止報名日

期，請瀏覽培訓行事曆。  

 

學校自行組團  

有關學校自行組團及取錄，請參閱附件一。截止申請日期詳列於附件二行

程概覽（二）。  

 

(六 )  查詢  

有關學校自行組團的查詢，請致電 3698 4359 與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聯絡。  

有 關 行 程 的 查 詢 ， 請 致 電 2873 2270 或 以 電 郵 （ 鄺 智 華 女 士 ：

eva.kwong@cyec.com.hk；周永杰先生： jason.chow@cyec.com.hk）與承辦

機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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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R11：珠海深圳規劃生涯尋創意   （三天）  

 

(一 )  學習目標：  

 參訪特色初創企業，了解珠海、深圳創意工業的最新發展  

 了解香港學生在珠海和深圳就學與就業的機會  

 了解珠海和深圳在大灣區的定位及發展優勢  

 

(二 )  到訪城市：  

珠海、深圳  

 

(三 )  考察活動及重點：   

日期  時間  活動及重點  

第一天  上午  從香港乘旅遊巴士往珠海  

參觀珠海V12文化創意產業園及園內一所特色企業  

（了解創意產業園如何支援創意企業的經營，以及認

識園內核心特色産業；參觀一所特色企業辦公室，認

識珠海文創企業的發展及對人才的需求；與園內年青

創業家交流，了解年青人創業的機遇與挑戰）  

 下午  參觀石景山公園  

（乘坐石景山索道登上山頂，俯瞰澳門和珠海的景

色）  

  珠海乘旅遊巴士／船往深圳  

第二天  上午  參訪一所大學  

（大學領導介紹學校特色；出席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

專題講座；與大學師生交流）  

下午  參觀華僑城創意文化園  

（了解深圳文創企業的發展）  

 晚上  反思及小組討論  

第三天  上午  參訪一所初創企業   

（企業領導介紹企業特色、服務範圍及人才培訓計

劃；與企業的年青職員交流，了解初創企業的人才需

求）  

 下午  參觀深圳灣公園  

（認識深圳灣公園的規劃和風景園林設計；到紅樹林

海濱生態公園了解生態發展及保育）  

從深圳乘旅遊巴經深圳灣口岸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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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承辦機構  

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五 )  報名  

個人報名  

教師可以透過教育局培訓行事曆報名。有關確實出發日期及截止報名日

期，請瀏覽培訓行事曆。  

 

學校自行組團  

有關學校自行組團及取錄，請參閱附件一。截止申請日期詳列於附件二行

程概覽（二）。  

 

(六 )  查詢  

有關學校自行組團的查詢，請致電 3698 4359 與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聯絡。  

有 關 行 程 的 查 詢 ， 請 致 電 2873 2270 或 以 電 郵 （ 鄺 智 華 女 士 ：

eva.kwong@cyec.com.hk；周永杰先生： jason.chow@cyec.com.hk）與承辦

機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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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R12：珠海廣州知創科探城展   （兩天）  

 

(一 )  學習目標：  

 了解廣州和珠海在高新科技方面的最新發展  

 了解橫琴的發展及大灣區發展帶來的機遇  

 認識廣州和珠海的城市規劃與城市建設  

 

(二 )  到訪城市：  

珠海、廣州  

 

(三 )  考察活動及重點：  

日期  時間  活動及重點  

第一天  上午  從香港乘高鐵往廣州   

參訪一所高新科技企業  

（企業領導介紹企業特色及服務範圍；認識企業如何透過

科技提升生產力和競爭力；與企業的職員交流，了解現時

內地市場的人才需求）  

下午  參訪一所高新科技企業  

（企業領導介紹企業特色及服務範圍；認識企業如何透過

大數據提升生產力和競爭力）  

 晚上  反思及小組討論  

第二天  上午  廣州乘高鐵／動車往珠海   

參訪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  

（大學領導介紹學校特色；出席有關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

或教育發展的專題講座；與學校師生交流）  

下午  參觀珠海大劇院  

 

或  

參觀橫琴新區規劃展覽廳  

 參觀港珠澳大橋管理局  

（了解港珠澳大橋結構特色，以及交通基建如何促進三地

發展；與企業的職員交流，了解現時內地市場的人才需

求）  

從珠海乘旅遊巴士經港珠澳大橋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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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承辦機構  

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五 )  報名  

個人報名  

有興趣參與的教師可以透過教育局培訓行事曆報名。有關確實出發日期及

截止報名日期，請瀏覽培訓行事曆。  

 

學校自行組團  

有關學校自行組團及取錄，請參閱附件一。截止申請日期詳列於附件二行

程概覽（二）。  

 

(六 )  查詢  

有關學校自行組團的查詢，請致電 3698 4359與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聯絡。  

有 關 行 程 的 查 詢 ， 請 致 電 2873 2270 或 以 電 郵 （ 鄺 智 華 女 士 ：

eva.kwong@cyec.com.hk；周永杰先生： jason.chow@cyec.com.hk）與承辦

機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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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V 

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 2019/20 - 2020/21）  

組團申請表填寫須知  

 

教育局將根據申請人提交的計劃書內容進行篩選。如有需要，教育局會要求申請

人解釋計劃內容或提供補充資料。除應本局的要求外，於每輪次截止申請日期後

提交的補充資料一概不獲受理。  

 

申請人  

申請人可以是團組內任何成員，負責統籌及提交團組的申請。如團組由多於一所

學校的教師組成，申請人須在填寫組團申請表後收集各學校校長簽署的聲明（即

組團申請表丁部），以確認所有參與學校已核對及同意申請表內提交的資料。  

 

填寫組團申請表須知  

甲部  申請資料  

1.  申請參與的交流團  

(i)  申請人須註明所申請的行程編號（如 R10，R12）、行程名稱及擬出發日

期。  

(ii)  申請人每輪次可選擇最多三個接受學校自行組團的行程，並按優次排列

選擇及為每個行程選擇提供三個擬出發日期。承辦機構及內地接待單位

會按申請表提出的優次跟進，若未能配合申請的擬定日期，會向申請人反

饋建議出發日期。最終出發日期以雙方同意並確認為準。  

(iii)  有關每輪次可選擇的出發日期，請參閱附件二行程概覽（二）。  

(iv)  例如團體預計 2020 年 4 月 14 日出發，根據附件二，該團體必須於 2019/20

學年第二或第三輪次遞交申請。  

 

2.  申請學校  

(i)  申請人須列明團組內所有學校的名稱及每所學校預計參與人數。  

(ii)  申請人須確保組團有不少於 30 名及最多 40 名教師，以及所有團員均符

合附件一第三部份所述參加資格。  

(iii)  如附件一第五部份所述，組團申請如獲批核，組團聯絡人須於指定日期前

向教育局提交參加者名單，及向承辦機構提交每位團員個人及旅遊證件

的資料。如所提交參加者名單不足 30 人，組團申請將會被取消。  

(iv)  如有需要，申請人可另附紙張填寫申請學校部份。  

 

3.  申請學校過往參與交流團詳情  

(i)  申請人須申報組團學校有否在同一學年內曾獲批其他組團申請。  

(ii)  如有，申請人須填寫獲批申請的詳情（包括團號、交流團名稱、日期、

團組的參與學校等）。  

(iii)  曾獲批以組團形式參與交流團的學校如欲在同一學年再度提交組團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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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必須在組團申請表乙部（計劃書）闡述再度申請原因。  

 

乙部 計劃書  

1.  選擇的行程如何配合學校的發展需要  

選擇的行程應配合學校的發展及教師的專業發展需要，並可為學校發展增值。 

2.  預期成果及成效  

應列明學校組團申請的預期成果，以及這些成果在學校的發展計劃和教育發

展優先項目所帶來的成效。  

3.  推廣和分享交流團學習成果的計劃  

學校須提供可行的方案，列明如何把參與交流團的學習成果與校內及／或校

外人士分享。  

4.  字數上限及篇幅要求  

計劃書每部份內容字數限制為 400 字（包括標點符號）。  

5.  提交補充資料或證明文件  

如有需要，教育局會在審批申請期間要求申請人提交補充資料或證明文件。

申請人須在收到教育局代表通知後 5 個工作天內遞交所需文件，否則申請將

以截止日期前所提交資料進行篩選。  

 

丙部  組團聯絡人資料  

每團組須選出其中一位成員作為該團組聯絡人（一般為申請人），負責與教育局

代表及承辦機構接洽，並就有關交流團的安排聯絡其他參加者。  

 

丁部  聲明  

1.  每所團組成員學校的校長須簽署本部份的聲明。每所學校須填寫一份聲明。  

2.  每所學校校長須複核申請表內容，聲明所填報資料正確無誤，確認明白交流

團取錄細則及會為參與交流團的教師安排代課。如是次組團申請獲得批准，

相關學校校長須承諾確保團員遵守團員責任，並積極參與推廣及分享本計劃

的各項活動。  

3.  申請人須收集所有團組成員學校校長簽署的聲明，並在截止申請日期前連同

組團申請表一併遞交。  

 

遞交組團申請表及查詢  

1.  申請人須於截止日期前以郵寄或傳真方式交回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

以郵寄方式遞交申請的日期以郵戳為準。  

郵寄地址：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 19 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  

西座 1 樓 W105 - W107 室  

（經辦人：項目助理（香港教師中心））  

傳真號碼：  2565 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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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組團截止申請日期，請參閱附件二行程概覽（二）。  

3.  如有查詢，請致電 3698 4359 與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聯絡。  

 

有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目的  

1.  此申請表內提供的個人資料，只用於處理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之組團申請。   

2.  在此申請表內所有資料必須正確無誤。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性質，惟申請

人如未能提供所需資料，可能阻延審批程序。   

 

披露資料   

3.  如有需要，教育局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可能會向教育局其他部門、其他政府

部門及其他有關人士，披露此申請表所載的個人資料。   

 

查閱資料   

4.  根據《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第  18 及第  22 條，以及其附表  1 第  6 原則

的規定，申請人有權查閱及更正他在本申請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並有權索

取有關其個人資料部份的副本。   

 

查詢   

5.  如對本申請表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包括查閱及更正個人資料，請

致電 3698 4359 與專業發展及培訓分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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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專業考察交流團（ 2019/20 - 2020/21）  

組團申請表  

 

甲部：申請資料  

1.  申請參與的交流團  

行程編號  行程名稱  自訂日期  
出發日期  -  回程日期  

(日 /月 /年 )  -  (日 /月 /年 )  

第一

選擇  

  第一選擇   -   

  第二選擇   -   

  第三選擇   -   

第二

選擇  

  第一選擇   -   

  第二選擇   -   

  第三選擇   -   

第三

選擇  

  第一選擇   -   

  第二選擇   -   

  第三選擇   -   

 

2.  參與學校  

學校名稱  
每所學校  

預計參與人數  

(1)    

(2)    

(3)    

(4)    

(5)    

(6)    

(7)    

（如有需要，請另附紙張填寫。）  

申請編號 :  

 

_______________  

(只供內部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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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請學校過往參與交流團詳情（如有需要，請另附紙張填寫）  

甲部 (2)所述申請學校在同一學年內有否曾獲批交流團的組團申請？  

  有  （如有，請填寫下表）  

  沒有  

 

獲批本計劃資助的學年  2019/20   

申請編號（請按教育局發出

的確認信填寫）  
  

團號   

交流團名稱   

日期  出發日期   回程日期   

參與學校  （請列出曾獲批組團申請的所有參與學校。如有需要，請另

附紙張填寫。）  

 

 

 

 

 

 

 

 

 

 

乙部：計劃書  

1.  選擇的行程如何配合團組學校的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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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期成果及成效（如對教師專業發展、學與教或學生發展等方面）  

 

3.  推廣及分享交流團學習成果的計劃  

 

 

丙部：團組聯絡人資料  

姓名  (中文 )  (英文 )   

任職學校名稱   (中文 )  

(英文 )  

職位   

學校電話   

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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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部：聲明  

本部份須由每所團組成員學校的校長填寫及簽署。每所學校須交回一份聲明。  

(i)  本人確認在本申請表格填報的資料均屬真確無訛。本人明白如故意虛報資料
或隱瞞任何重要資料，申請即告無效。  

(ii)  本人明白如於組團申請獲批核後未能組成一個最少 30 位現職教師的團體，

組團申請將會被取消（請參閱附件一第五部份）。  

(iii)  本人已細閱、明白並同意附件一及附件四有關收集申請者個人資料聲明所列

明之條款。  

(iv)  如是次組團申請獲得批准，本人承諾確保我校教師遵守團員責任（請參閱附

件一第九部份），並積極參與推廣及分享本計劃的各項活動。  

 

 

 

 

 

 

學校：  

 

 

                                             

 

 

校長姓名：  

 

 

                       

 

 

校長簽署：  

 

 

                       

 

 

簽署日期：  

 

 

                       

 

 

學校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  

 

 

                       

 

 

 

校印：   

 


